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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规定，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1.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自查发现截至 2024 年 5 月 29 日，未归还金额共计 15,918.52 万元，构

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 15.97%。 

实际控制人高明先生积极筹措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偿还 1,000.00

万元，目前尚有 14,918.52 万元未归还。具体归还情况如下： 

归还时间 金额（万元） 归还方式 

2024年 7月 10日 896.97 分红归还 

2024年 7月 26日 103.03 现金归还 

合计金额 1,000.00 - 

2.实际控制人债务偿还承诺 

针对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事项，公司持续督促实际控制人尽快清偿占用的资

金，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明先生承诺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向公司累计偿还全部

占用资金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根据《上市规则》第 12.9.1 条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未能在 1 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者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 1000万元，未能在 1个月内完

成清偿或整改；…” 

新《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自

新《上市规则》发布实施之日起 6个月后施行（根据规则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

“ST”字样）。 

对照上述条款，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2024年 6月 2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三、公司其他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若公司不能在2024年10月31日前（含10月31日）解决上述资金占用事项，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7月 29日 


